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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省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发布<挂牌公司

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

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63号）（以下

简称《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等相关规定，主办券

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对福建省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福建三星”）2017年度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

核查，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 

一、主办券商的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三会文件、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对

账单、公司制度等相关资料，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 8月 1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并于 2016年 8月 19日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网站公告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及《股票发行方案》。

2016年 8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福建省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议案》，并

于 2016年 8月 3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网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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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延期召开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及《股票发行方案（修订）》。2016 年 9 月

18日公司召开了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相关事宜，并于 2016年 9月 1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信息披露网站公告了《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截至 2016年 9月 27日，募集资金 13,440,000.00元全部缴存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清濛支行，账号为 416972608237。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于 2016年 9月 30日出具编号为闽华兴所【2016】验字 X-014号的

《验资报告》。 

2016 年 11 月 22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关于福建省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

转系统函【2016】8553号），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均未使用

募集资金，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之

“一、原则性规定”之“（四）募集资金使用：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

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的规定。 

三、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在使用募

集资金时，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

证专款专用。 

公司在取得《关于福建省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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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中所存放的募集资金，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的规定。 

四、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16年 8月 31日《股票发行方案（修订）》，“本次股

票发行的主要目的系为通过增发新股补充公司的运营资金，进一步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保持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同时引入做市商，提高公司

股票流动性，从而发现公司合理估值。”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实

际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13,440,000.00 

二、募集资金使用 13,459,173.36 

其中：支付材料款 12,878,098.24 

转账手续费 565.12 

账户维护费 510.00 

付定增顾问费 580,000.00 

三、利息收入 19,173.36 

四、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0.00 

备注：其他账户转入专户资金金额 199,664.00元 

注：公司存在两次从其他账户向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账的行为，转让资金总额为 199,664.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因募集资金专户款项余额不足以一次性支付中介机构费用，于 2017年 5月 5日从账

号为 413058364131的账户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60,000元，补足差额。 

2、公司因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足以一次性支付材料款，于 2017年 12月 18日从账号为

413058364131的账户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139,664.00元，补足差额。 

公司此次共募集资金 13,440,000.00 元，已全部按照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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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用于补充公司的运营资金。鉴于该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包括利息

收入）已使用完毕，专项账户余额为零，且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

再使用。公司已于 2018年 3月 12日完成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手

续。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

出售的金融资产或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况，不存在

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的情况，不存

在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的情况，不存

在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亦不存在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或挪用的情况。 

五、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

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从募集资金到账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

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

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规行为。 

公司募集资金认缴相关信息均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

使用用途的情况，无需进行披露。 

公司已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及时披露

《福建省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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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均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细则（试 

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一）》、《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续发行》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 

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 

公司融资》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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